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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03

证券简称：福日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24-005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3月1日收到董

事陈勇先生的书面辞呈。 因工作变动原因，陈勇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职务，同时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陈勇先生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勇先生的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此次董事陈勇先生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公司将尽快按法定程序补选新任董事。

陈勇先生在任职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谨向陈勇先生任职期

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601187

证券简称：厦门银行 公告编号

:2024-009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得核准的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厦门

监管局关于陈欣慰任职资格的批复》（厦金复〔2024〕24号），核准陈欣慰董事的任职

资格。

陈欣慰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8）。

特此公告。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1日

证券代码：

000795

证券简称：英洛华 公告编号：

2024-005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日收到董事梅锐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梅锐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审

计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

梅锐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

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梅锐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工作。

梅锐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董事会对梅锐先生为公司

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

2024-016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2月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品名称

产量 销量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本月同比 本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32,273 257.64% 71,020 390.64% 30,257 360.04% 67,095 485.37%

其中：赛力斯汽车 30,701 555.30% 62,472 562.06% 28,062 700.63% 59,079 638.95%

其他车型 3,749 -40.04% 10,510 -30.98% 4,954 -20.05% 9,513 -19.84%

合计 36,022 135.79% 81,530 174.48% 35,211 175.67% 76,608 228.38%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4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04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陈海宁女士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海宁女士因工作需要以及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

董事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陈海宁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少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海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陈海宁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此，公司董事会对陈海宁女士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陈海宁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特此公告。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A

股证券代码：

688385

证券简称：复旦微电 公告编号：

2024-012

港股证券代码：

01385

证券简称：上海复旦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日召开了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基于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

略与投资委员会和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进行调整。 调整后前述委员会

构成如下：

提名委员会 蔡敏勇（召集人）、王频、邹甫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蔡敏勇（召集人）、王频、邹甫文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蒋国兴（召集人）、施雷、俞军、蔡敏勇

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 蒋国兴（召集人）、蔡敏勇、曹钟勇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证券代码：

600861

证券简称：北京人力 编号：临

2024-002

号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24年3月1

日收到郑惠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郑惠女士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申请辞去公司第十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辞职后，其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郑惠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

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也不会导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

一，不会对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产生影响。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

效。

郑惠女士在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监事会对郑惠

女士在任职期间的辛勤付出和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国际人力资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3月2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

*ST

西发 公告编号：

2024-024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西藏发展” ）于2024

年2月1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

注函〔2024〕第26号，以下简称《关注函》）。要求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前将有关说明

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派出机构。

鉴于此次《关注函》回复部分事项需要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且涉及部分

事项尚需各方进一步沟通、确认，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经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于2024年3月8日前报送至深圳证券交易所， 并及时履行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3月1日

证券代码：

002623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

2024-016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

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减、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2月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06）。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3月1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3月1日上午9:15一

9:25、9:30一11:30，下午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3月1日9:15

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东路639号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金锡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林金锡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1人，代表股份30,124,85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15.1334％； 其中：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4人， 代表股份10,

504,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7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9,620,

8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8566％。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9人，代表股份144,6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072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3）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4）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6）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7）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亚玛顿科技、实际控制人林金锡、林金汉所持股份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8）上海苓达、盐城达菱所持股份锁定期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9）标的资产期间损益归属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0）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1）业绩承诺概况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3）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4）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5）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6）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7）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8）锁定期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1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20）本次重组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上市公司筹划和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及

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不存〈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

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律文件

的有效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第十

二条及〈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第三十条情形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苓达、盐城达菱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

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064,5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98％；反对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0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58.2988％；反对6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1.7012％；弃

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

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本次交易有关审计、评估及备考审阅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即期回报的影响及防范和填

补回报被摊薄措施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上市公司购买、出售资产情况的说明

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常州亚玛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林金锡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经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064,5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7998％；反对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002％；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58.2988％；反对6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1.7012％；弃

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0,124,85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六、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徐渊、周清

（三）结论意见：

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江苏源博律师事务所关于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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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方式购买上海苓达信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盐城达菱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的凤阳硅谷智能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公司

于2024年2月7日披露了《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及其摘要。 2024年3月1

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和更新，修订

内容的主要差异说明如下：

1、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四、本次交易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中更新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 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之“（一）审批风

险”中更新了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备案程序。

3、在重组报告书“第一节本次交易概述”之“五、本次交易的决策和批准情况” 中更新

并补充披露了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和尚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情况。

4、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二节风险因素”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一）审批

风险”中更新了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备案程序。

5、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节其他重要事项”之“七、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自查情况”之“（二）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在自查期间内买卖股票的情况” 中补充披

露了本次交易相关人员及相关机构买卖股票的情况及其说明。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定信息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常州亚玛顿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

订稿）》及其摘要中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日


